《豪丰工业园自动售货机代理运营及采购招标件》答疑纪要（一）
1.合同第5.5条是否可以调整？
答：该条款变更为“乙方每月 5 号前向甲方提交 上月 销售总额（以乙方提供的无人售货机支付平台数据为准），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 5个日历天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销售总额的    %作为上月的收益分成（甲方不提供发票），乙方每延迟1个日历天支付，按照欠付收益分成总额的 1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直至付清为止。乙方如需甲方提供发票，应向甲方另行支付方相关税费。乙方必须每月15日前结清上月的收益分成给甲方，如遇节假日可顺延到下一工作日结清。”
2. 合同第9.2条是否有误？
答：该条款变更为“乙方应采用适当的方式将设备运达交货地点，设备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其特性要求，以保证设备在无损的情况下安全运抵交货地点。乙方首次按甲方指定运营地点安装、调试、摆放好后，此次产生的运输费用由乙方负责。乙方卸放设备经甲方签收后，甲方二次要求搬迁到另外的运营点时所发生的运输、保险费以及售货机毁损费用由甲方负责。”
3. 合同第9.3条是否可以调整？
答：该条款变更为“设备送达交货地点后，如发现设备本身或其部件缺漏、损坏等，乙方应及时更换、补齐，造成货期延误或其他损失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甲方发现乙方供应不符合合同要求的设备时，可要求乙方重新供应符合合同要求的设备并承担费用（含重新送货、安装等费用），如因此延误货期，按延误货期相关条款履行合同约定。”
4. 合同第10.2.2条是否可以调整？
答：该条款变更为“乙方对设备实行 1年的免费全保修(国家另有更长保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)，保修期自设备验收合格并移交甲方之日(非验收)起计。1年内非人为损坏而出现设备异常的，全部由乙方负责处理。保修期满后，设备损坏或异常的，乙方上门处理，但所更换零件及人工费用由甲方承担。”
5. 合同第10.2.3条是否可以调整？
答：不调整。
6. 合同第13.4.2是否可以调整？
答：该条款变更为“本合同书一式五份，甲方持三份，乙方持二份，均具同等效力。”
7. 关于税率问题，设备开具税点13%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其余安装费、调试费及搬运费属于服务费用，开具税点为6%增值税普通发票。可否？
答：同意。
8. 价低者得具体考核的是机器价格还是收益分成比例？这两者怎样考核？
答：两者综合考量，根据成本回收率考量。
9. 代运营自动售货机项目，收款方为乙方，还是甲方？
答：因所有销售商品均由乙方负责采购、运营，收款方为乙方，甲方提供售货机、场地、电等，乙方每月按收益分成比例准时将收益转给甲方即可。
10. 关于收益分成给甲方部分能否低于30%？
答：不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麻涌立群便利店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0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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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文回执
东莞市麻涌立群便利店：
我司已收到贵司《<豪丰工业园自动售货机代理运营及采购招标文件>答疑纪要(一)》，所有答疑内容清晰完整，特发此回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人员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文单位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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